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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电子信箱：lindayang@xdjy100.com

15、董事会秘书：杨林燕

1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公司任职 本届任职期限

1 李践 董事长、总经理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2 李维腾 董事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3 李仙 董事、副总经理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4 杨林燕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5 李仲英 独立董事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6 刘云光 独立董事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7 张晓荣 独立董事 2019年 3月至 2021年 5月

8 包俊 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9 沈斌 监事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10 边志杰 监事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11 黄强 副总经理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12 罗逸 副总经理 2018年 5月至 2021年 5月

17、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未发行债券，不存在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及其

持有公司股票如下：

姓名 任职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比例 合计

李践 董事长、总经理 41.63% 5.39% 47.02%

李维腾 董事 2.86% 0.16% 3.02%

李仙 董事、副总经理 - 7.74% 7.74%

杨林燕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 1.15% 1.15%

黄强 副总经理 - 0.24% 0.24%

罗逸 副总经理 - 0.24% 0.24%

包俊 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 - 0.008% 0.008%

边志杰 监事 - 0.05% 0.05%

除上述直接、间接持股情况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以

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且上述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者冻结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李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6,333,165 股股

份，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41.63%，为公司控股股东。 除直接持股之外，李践

先生还通过持有上海云盾 29.78%的出资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间接

控制行动教育 13.80%的股份，李践先生直接持有及间接控制公司 55.43%的

股份。 李维腾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86%的股份。

李践与赵颖系夫妻关系，李维腾与李践系父子关系，三人合计持有、控制

公司 58.29%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国籍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

权

身份证号码 地址

1 李践 中国 拥有香港居留权 R27****(A)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2419

号 ******

2 赵颖 中国

拥有香港居留权、加拿

大居留权

R27****(A)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2419

号 ******

3 李维腾 中国 无 530103193104******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

东路 ******

三、股东情况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 本公司总股本为 6,325.1857 万股， 本次发行股数为

2,109.00 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

名称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限售条件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李践 26,333,165 41.63 26,333,165 31.2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上海蓝效 16,075,313 25.41 16,075,313 19.0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上海云盾 8,728,309 13.80 8,728,309 10.3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上海云效 5,634,325 8.91 5,634,325 6.6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李维腾 1,808,000 2.86 1,808,000 2.1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罗春萍 781,445 1.24 781,445 0.9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北京国泰远

景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746,950 1.18 746,950 0.8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金凤霞 498,200 0.79 498,200 0.5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黄伟 461,500 0.73 461,500 0.5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深圳市摩天

之星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251,000 0.40 251,000 0.3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其余 87名股

东

1,933,650 3.05 1,933,650 2.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东

- - 21,090,000 25.01 -

合计 63,251,857 100.00 84,341,857 100.00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股东户数为 31,072 户，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李践 26,333,165 31.22

2 上海蓝效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075,313 19.06

3 上海云盾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728,309 10.35

4 上海云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634,325 6.68

5 李维腾 1,808,000 2.14

6 罗春萍 781,445 0.93

7 北京国泰远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46,950 0.89

8 金凤霞 498,200 0.59

9 黄伟 461,500 0.55

10 深圳市摩天之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51,000 0.30

合计 61,318,207 72.70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2,109 万股（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27.58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

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最终网下发行数量为 210.90 万股，其中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为 1,836 股；网上发行数量为 1,898.10 万股，其中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为 60,275 股。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62,111 股，包销金额为 1,713,021.38 元，包销比例为 0.2945%。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58,166.22 万元， 全部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金

额。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出具了安永华明（2021）验

字第 61448903_B01 号《验资报告》。

（六）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序号 项目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发行费用金额（万元）

1 承销保荐费 4,527.93

2 审计及验资费 954.00

3 律师费用 320.70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769.90

5 发行手续费 46.92

费用合计 6,619.46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包含增值税。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提供企业管理培训、

管理咨询服务等。 根据财税[2016]68 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

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再保险、不动产租赁和非学历教育等政策的通

知》，一般纳税人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

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用于

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因此，上述发行

费用中的增值税不可抵扣。

每股发行费用：3.14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新股发行

数量）

（七）募集资金净额：51,546.76 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1.41 元（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1.20 元（按照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净利润的孰低额和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十）发行市盈率：22.99 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截至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

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安永华明 (2021) 审字第

61448903_B01 号《审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已在招股说明书

中进行了详细披露，相关审计报告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

书不再披露上述财务报告的详细情况，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

股说明书和招股意向书附录。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批准报出 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的议案》，公司 2021 年第一

季度财务会计报告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公司上市后 2021 年第一季度

财务会计报告不再单独披露。 公司 2021 年 1-3 月和 2020 年 1-3 月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944,460,273.73 933,830,461.49 1.14%

流动负债（元） 731,992,165.77 720,495,496.95 1.60%

资产总计（元） 1,213,605,207.01 1,174,973,589.66 3.2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元） 451,115,286.21 446,788,870.33 0.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7.13 7.06 0.97%

项目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5,049,448.91 36,970,422.15 103.00%

营业利润（元） 5,161,553.93 -8,263,539.66 162.46%

利润总额（元） 5,137,711.71 -7,924,225.41 164.8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26,415.88 -8,782,003.37 149.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3,953,975.11 -12,660,599.52 131.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14 149.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 -0.20 131.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6% -3.93% 4.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0.88% -5.67% 6.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044,740.17 -27,309,873.01 312.5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92 -0.43 312.54%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

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2021 年一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由去年同期的 36,970,422 .15 元增

加至 75,049,448 .91 元， 增幅 103 .00%； 公司营业利润由去年同期的

-8,263,539.66 元增加至 5,161,553.93 元，增幅 162.46%；公司利润总额由

去年同期的 -7,924,225.41 元增加至 5,137,711.71 元， 增幅 164.84%；

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 -8,782,003.37 元增加至

4,326,415.88 元，增幅 149.26%；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 -12,660,599.52 元增加至 3,953,975.11 元， 增幅

131.23%；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由去年同期的 -0.14 元增加至 0.07 元， 增幅

149.26%；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由去年同期的 -0.20 元

增加至 0.06 元，增幅 131.23%。

受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公司传统线下培训及咨询业务在

2020 年一季度未能正常开展，使得 2020 年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均出现

了下滑。 2021 年一季度，公司业务基本能够正常开展，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

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截至目前，公司的市场开拓及经营状况良好，2021 年 3 月末预收账款余

额（按照新会计准则，公司将客户预付的培训、咨询款项计入“合同负债” 科

目，其中对应的销项税金部分计入“其他流动负债” 的“待转销项税” ）为

68,453.48 万元，显示了公司培训和咨询业务订单量仍然充裕充足，公司的经

营业务和业绩水准持续增长，不存在持续经营风险。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

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劳务费、会务场地费的采购规模及采

购价格、培训咨询业务的销售价格，主要采购、销售模式，税收政策以及其他

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公

司已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及开户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70050122000440181

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商务区支行 50131000850816482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内容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虹桥商务区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无重大

差异，以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为例，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甲方：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丙方：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

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

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

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3）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李彬、任国栋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

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丙方。

（5） 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

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7）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

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

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

束之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本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批准报出 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的议案》。 除此之

外，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 单元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38 号国投大厦 4 层

电话：021-35082763

传真：021-35082966

保荐代表人：陈李彬、任国栋

项目协办人：赵磊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条件。 上市保荐机构同意推荐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

上海行动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0

日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１４９

号）同意注册，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附

件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

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

发行数量为

１８

，

４７６

，

８００

股， 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８

，

４７６

，

５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４％

。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

５００

股的余股

３００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

责包销。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２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３．７３

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Ｔ

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行业目录及分类原则，目

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金属制品业（

Ｃ３３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

平均市盈率为

３３．２６

倍（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最近一个月动态平均市盈率为

２８．７３

倍（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３．７３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摊薄后的市盈率为

３２．７３

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

静态平均市盈率（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３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Ｔ

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投资者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Ｔ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４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５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天津津荣天宇

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

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

１

，

８４７．６８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在本次发行过程中

进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通过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２３．７３

元

／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Ｔ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

交易权限、且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的规定。

其中， 自然人需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权限。

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天津市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四路

３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２２－８３７５０３６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９

号华远企业中心

Ｄ

座三单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６９５２８０

发行人：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荣天宇”、“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１１４９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

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７．６８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７．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４％

。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

５００

股的余股

３００

股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上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瑞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3,1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00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东瑞股份” ，股票代码为“001201”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63.38元/股，发行数量为3,167万股，全部为新股发

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900.20万股，为本次发行

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66.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2,85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4月16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8,420,00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01,259,916.9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2,99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260,223.1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164,85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00,588,700.0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14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35,759.96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

份有限公司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

份有限公司

0800336234 126 7,985.88

2

胡蓉 胡蓉

0052171498 126 7,985.88

3

樊培仁 樊培仁

0190098576 126 7,985.88

4

江苏光一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光一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800123688 126 7,985.88

5

杨鹏威 杨鹏威

0147276257 126 7,985.88

6

黄豪 黄豪

0163110228 126 7,985.88

7

熊礼文 熊礼文

0098313675 126 7,985.88

8

张正华 张正华

0133366988 126 7,985.88

9

冉晓凤 冉晓凤

0230190461 126 7,985.88

10

于国权 于国权

0140706767 126 7,985.88

11

吴刚 吴刚

0239192673 126 7,985.88

12

叶运寿 叶运寿

0099098412 126 7,985.88

13

唐达远 唐达远

0073765723 126 7,985.88

14

胡黎明 胡黎明

0080373934 126 7,985.88

15

彭伟 彭伟

0102966906 126 7,985.88

16

顾丽娜 顾丽娜

0097670412 126 7,985.88

17

林汝捷 林汝捷

0151052997 126 7,985.88

合计

2,142 135,759.9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5,137股，包销金额为5,395,983.06元，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7%。

2021年4月2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

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发行

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81、0755-23189773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27,5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7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达到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 27,500,000 股，其中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16,5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0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上

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4 月 21 日（周三）9: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已刊登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0

日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商络电子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９７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

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京市雨花区玉盘西街

４

号绿地之窗

Ｃ３－９

层

联系人：蔡立君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６７７６８８

２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张磊、刘惠萍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２２８

号

１

号楼

４

层联系电话：

０２５－

８３３８７７０８

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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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